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獎勵優秀畢業生實施計畫
一、目　　的：
　　秉持公平、公正態度，肯定學生多元學習成就，選拔優秀之學生，表揚在學期間傑出之應屆畢
　　業生。
二、實施方式：
　　成立審查委員會，評選當年度優秀畢業生，公開於畢業典禮中表揚。
三、組織成員： 
　　校長（主任委員）、學務主任（執行秘書）、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畢業班導師、家長會代表。
四、獎項類別：
	序號
	獎　　　項
	條　　　件
	人　數
	協辦處室
	備　註

	１
	班級楷模獎
	班級模範生
	若干名
	學務處
	在校期間曾獲選班級模範生且在校期間未曾有小過或三次警告以上之懲處者。

	２
	行政機關首長獎
	三年學業總平均班級排名
	若干名
	教務處
	依機關首長層級排序依次給獎。
(依每學期教育局來函之獎項而訂)

	
	特殊展能市長獎
	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畢業生（含語文、科學、才藝、技能、體育、創作、社團活動、敬師孝親、服務學習、助人義行、其他有具體事蹟者）
	其名額為畢業總班級數之三分之一，採無條件進位計算
	學務處
	由畢業班導師推薦各班一~二位人選，由委員會負責評選。

	３
	校長獎
	三年學業總平均班級排名
	每班一名
	教務處
	學業成績排於行政機關首長獎後之名次。

	４
	德行優良獎
	德行表現優良者且無累記小過(含三警告)以上之紀錄者。
	每班二名
	學務處
	由導師遴選，經委員會通過。

	５
	服務熱心獎
	學校服務熱心
	若干名
	學務處
	兩項擇一領取

	
	
	班級服務熱心
	每班一名
	各班導師
	

	６
	學科競賽優良獎
	參加校外學科競賽成績優異者
	若干名
	教務處、學務處
輔導處、圖書館
	6、7、8三項與特殊展能市長獎，只能擇一領獎。

	７
	才藝競賽優良獎
	參加校外音樂、美術等競賽成績優異者
	若干名
	教務處、學務處
輔導處、圖書館
	

	８
	體育傑出優良獎
	參加校外體育競賽成績優異者
	若干名
	學務處
	

	９
	各科成績優良獎
國中部：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能。
高中部：國文、英文、數甲、數乙、社會(社會組)、自然(自然組)、藝能。
	單科總平均第一名者
	共13名
	教務處
	高中七名
國中六名

	１０
	社團優秀青年獎
	社團表現優良者
	三　名
	學務處
	

	１１
	單國璽樞機主教
紀念獎
	參與宗教及生命教育活動表現優良者
	二~三名
	輔導處
	

	１２
	全勤獎（三年）
	三年無缺曠、請假紀錄者（公假不計）
	若干名
	學務處
	

	１３
	全勤獎（六年）
	六年無缺曠、請假紀錄者（公假不計）
	若干名
	學務處
	

	１４
	成己達人獎
	連續住校11個學期，並展現耶穌會教育核心價值者
	若干名
	學務處
	

	15
	童軍獎項(國中)
	1、童軍高級合格、專科章15枚

2、曾擔任童軍社社長、副社長

3、參加新北市童軍會以上主辦露營活動3次

4、在校品行優良，無小過以上者
	一名
	學務處
童軍團
	


五、申請與評選時間：
　（一）115年5月1日開始受理申請，115年5月15日中午12:00截止，逾時、資料不全，不予受理。
　（二）115年5月22日之前委員會完成各獎項審查工作，名單公告於校園網站中。
六、審核程序及時間：
　（一）第一階段：
　　　１畢業生申請6、7、8獎項者，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檢附各項佐證資料依序彙集成冊，連   
        同申請表交由畢業班導師初審，經導師認可後始可進行複核，未依規定完成者，概不予受理。（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且已辦理敘獎者，可以相關單位提交之資料為佐證，無須再檢附任何證明，惟仍須在申請表中寫明）
　　　２導師依據評分辦法及佐證資料核對學生自評分數檢核簽名後，退還學生證明正本。
　　　３學科與操評表現，請於每年115年5月15日以前完成，送交學務處。
　　　４相關佐證資料及申請表於115年5月15日前送至學務處，逾期不受理。
　（二）第二階段：
召開審查會議，參考積分及在校日常生活表現後，評選出優秀畢業生。
　（三）第三階段：
　　　　公告優秀畢業生名單於校園網站中。
七、計分標準
	
	國際
	全國
	新北市
全國北區

	      名次
主辦  
單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
六
名
/佳  
 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
六
名
/佳  
 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
六
名
/佳  
 作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14
	13
	12
	10
	11
	10
	9
	8
	9
	8
	7
	6

	學校/非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
	10
	8
	8
	6
	6
	5

	民間團體
	8
	6
	6
	5
	5
	4


(一)「服務熱心獎」、「救國團優秀青年獎」、「單國璽樞機主教紀念獎」請相關單位填寫申請表，說明具體事蹟。
(二)學校/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民間團體所謂”全國”部分，應至少包括8個縣市、所謂”國際”部分，應至少包括5個國家地區，未達上述標準者，以降一級核敘。
(三)成績特優、優、甲、入選，比照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佳作辦理。
(四)全國性、全市性比賽若只得團體獎狀而無個人獎狀者，請校內業務單位驗證，5人以下(含5人)，以所列方式計算，超過5人之團體，以所獲分數60%計算。
(五)團體比賽計分方式：3至5人團體以所獲分數80%計算，6至10人團體以所獲分數60%，超過10人以所獲分數30%計算。
(六)同一系列或同作品比賽(例如：市賽得第二名代表參加全國比賽，在全國比賽得第三名，分數採計為10分)採最高分獎項計分，不予累加。
(七)候選人排序遞補決議：經評選會議決議「特殊展能市長獎」得主，倘於班級得獎名單產生後，亦同時獲選為「學習卓越市長獎」得獎學生時，則以「學習卓越市長獎」為優先，不得重複領獎，其缺額則由備取名單中擇最高分者向前遞補。
(八)畢業生若因轉學至本校就讀，曾在他校所獲獎狀，其內容、性質經檢核確定，評分標準同上。
(九)各類級競賽無法依對照表計分者，由審查委員會議決。
(十)審查委員會審核資料後，依積分高低排序受獎名單。
  (十一) 申請2~3獎項，領取機關首長獎如「學習卓越市長獎」、「特殊展能市長獎」或「局長獎」及「校長獎」等者，其日常生活表現，經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在學期間不得有警告〈含以上〉之紀錄，並 足以為學校學生之楷模者。
(十二)評選方式如有未盡事宜，或有認定疑義，由審查委員會決議之。
八、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獎勵優秀畢業生申請表
	申請
類別
	□學科競賽優良獎      □才藝競賽優良獎      □體育傑出優良獎

	班級
	中部　　　年　　　班
	姓　　名
	

	編號
	獎項名稱
	成績
（名次）
	主辦單位
	層級
	驗證
	積分

	
	
	
	
	
	業務單位
	自評
	訓育組
審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積分合計
	
	

	備註
	1繳交資料請依獎狀類別、編號次序排列，同類別獎狀編序請按照時間先後編排，未依
　規定排列者不予計分；如遇表格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增列欄位或影印使用。
2.請於115年5月15日中午12點前將資料及申請表送至學務處訓育組，逾時不予受理。

	申請人簽名
	
	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導師初核
	
	審查人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附件二：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畢業生特殊展能市長獎推薦表
符合條件：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畢業生（含語文、科學、才藝、技能、體育、創作、社團活動、敬師孝
          親、服務學習、助人義行、其他有具體事蹟者）
	申請
類別
	特殊展能市長獎

	班級
	高/國 中部　三年　　　班
	姓　　名
	

	
	項目名稱
	具體事蹟自述
	佐證資料

	1
	語文
	
	

	2
	科學
	
	

	3
	才藝
	
	

	4
	技能
	
	

	5
	體育
	
	

	6
	創作
	
	

	7
	社團活動
	
	

	8
	敬師孝親
	
	

	9
	服務學習
	
	

	10
	助人義行
	
	

	11
	其他
	
	

	備註
	1.繳交資料請依獎狀類別、編號次序排列，同類別獎狀編序請按照時間先後編排，未依規定排列者不予計分；如遇表格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增列欄位或影印使用。
2.上述欄位若無則免填。
3.請於114年5月15日中午12點前將資料及申請表送至學務處訓育組，逾時不予受理。

	申請人簽名
	
	導師初核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此欄位由承辦單位勾選)


